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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18年 8月 21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 2018年

8月 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 9名，实际参与董事 9名。会议通

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续实施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立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延续实施原回购

股份方案，并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由原计划的“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8 年 2 月 27 日- 2018 年 8 月

27日）”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即 2018

年 2月 27日-2019年 2月 27日）”；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由原计划的“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9.8元/股（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实施 2017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 9.8 元/股调整为 9.65 元/股）”调整为“本次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 12元/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

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1000 万股、不超过 1 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4%-7.41%”调整为“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2000 万股、不超过 8000 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8%-5.9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原回

购股份方案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0,008,100 股，按照本次延续回购股份事项相应

调整的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2000 万股计算，在符合回购股份实施条件的前提下，



本次延续回购股份期限内最少需新增回购股份 9,991,900股）。 

本次延续实施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回购股份的种类、回购股份的方式、

资金来源、决议的有效期以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与

原回购股份方案保持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续实施回购

股份事项的公告》（2018-063）。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时在浙江省金华市宾虹

西路 399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

见 2018年 8月 23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月 23日 

http://www.cninfo.com.cn/



